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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第 2次苗栗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6日（三）14時 00分 

貳、 開會地點：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 4樓 A4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徐召集人耀昌（陳秘書長斌山代理） 

肆、 紀錄：社會處兒少及家庭支持科 

伍、 出席委員：如簽到簿          

陸、 兒少代表：如簽到簿                   

柒、 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捌、 主席致詞：略 

玖、 報告事項： 

一、 報告案一：鐵道自行車案有關放寬同意開放 95公分以上 

              兒童可搭乘 1案。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二、前次會議決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計 1案)。 

列管事項 辦理情形 

一、 有關行方不明兒

少 協 尋 列 管 情

形？(社會處兒少

及家庭支持科) 

 

 

 

 

 

 

 

 

目前行方不明兒少列管計 1案： 

(一) 楊○荌為高風險家庭二度通報案，前次通報時間為 106

年 3 月 17 日，評估期間親屬態度拒訪，連結公衛護士

仍無法確認案主照顧狀態，故進行警政協尋通報。 

(二) 107年 11月 28日，再次接獲高風險家庭通報，評估期

間案母及案外祖母拒絕讓社政單位接觸案主，更於 12

月 7日及 12月 11日及 108年 1月 4日分別訪視案主居

住及戶籍兩地，同樣無法掌握案主行蹤，故進行警政協

尋通報。 

(三) 警政單位於 108 年 1 月 30 日回覆；據親友表示楊童目

前由案母楊○榛照顧，因訪查當日無法獲知楊童之實際

照顧情況，另於 108年 4月 8日由本縣社福中心社工會

同北苗所警員前往住所訪查，仍無所獲。 

(四) 本案於 108 年 11 月 11 日與案母取得聯繫並約定 11 月

13 日進行家訪，是日由社會處保護服務科社工前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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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事項 辦理情形 

評估兒少生活照顧情況無虞，建請解除列管。 

委員綜合意見：考量本案仍有照顧議題及兒虐之虞，請業務單位持續              
              追蹤，以確切了解案主的實際照顧者、就學穩定度，兒少 

              發展狀態及母職能力。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報告事項二： 

一、各業務單位工作執行情形報告：(略) 
（一） 社會處 

（兒少及家庭支持科、集中派案中心、保護服務科、社會行政科、身障 

  服務科） 

（二）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三） 教育處(含家庭教育中心) 

（四） 衛生局 

（五） 文化觀光局 

（六） 工商發展處 

（七） 警察局 

（八） 財政處 

（九） 警察局 

（十） 水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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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員及兒少諮詢代表針對各單位之工作內容提出建議： 

單位 建議內容 各單位回應 

社會處 

兒少及家庭支

持科 

 

 

 

 

 

 

1.P7- 

(1)針對未立案托嬰中心，業務單 

   位有無主動輔導及追蹤機制， 

   以早日提供合法化照顧。 

(2)想瞭解未立案托嬰中心使用 

   執照申請流程。 

 

 

 

(1)兒少科：因為違法收托者不停 

   的搬家，透過在地保母檢舉，提 

   供地址，本府稽查後裁罰，並輔 

   導取得證照或合法立案，惟亦有 

   堅決不願合法化者，本府不定期 

   稽查以確認其有無收托。 

(2)工商發展處：會後再向業務單位 

回覆目前小天使及好寶寶托嬰中

心申辦至哪個階段。 

集中派案中心 1.P25-為何 107 年無性剝削及脆

家案件？ 

2.P27-非屬 53、54屬於甚麼類型

案件？是否無法精準分類？ 

 

1. 案件分類類型的改變，有關 107

年性剝削案件分類為兒保案件，

並非無案件；脆家的部分為高風

險，與 108 年的分類略有不同，

所以無列計。 

2. 上次會議中已列出，但誠如委員

所說有些案件因為重複通報因

素，而造成部分案件無法精準分

類。 

保護服務科 
1.P32-請說明收出養的 15案，可

以報告 108 年媒合成功的個案國

內外分布情形，以及年齡、身體狀

態。 

1. 會後提供相關詳細資料，予業務  

   單位列會議紀錄。(如附件) 

教育處(含家

庭教育中心) 

1. P39-網路成癮宣導的部分，網

路辨識指的是應是學生，是否

需與輔導種子教師培訓分開

列計成效；另前測分數國中生

分數低於小學生是有何原

因？ 

2. P43-辦理宣導的場次的多寡

是否會減少吸菸人數的減

少？ 

3. P43-遊樂設施拆除的部分，是  

   否會有配套措施？ 

1. 有關網路成癮宣導的部分，本縣

各國中小學校在開學即每周於朝

會開始宣導，前測分數國中小有

差別的部分，會在進行調查了解。 

2.會進行後續的調查分析。 

3.依據教育部的國小遊樂設施辦理     

  稽查，遊樂設施的需求以幼兒園 

  為主，國小中高年運動場域有所 

  改變以戶外為主；針對幼兒園興 

  建遊樂設施的部分，109年已獲 

  得教育部的相關補助。 

消防局 
請消防局於下次會議中增列兒少

防火、溺水的安全宣導場次績效。 

主席裁示：請消防局於下次會議資料

中增列兒少防火、溺水的安全宣導場

次績效。 

警察局 
P54 針對已尋獲中輟及行方不明

個案，是否會安排後續單位的接

手。 

主席裁示：請警察局於下次會議中將

相關資料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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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一：建議工商發展處增列『苗栗縣供公共使用營業場所強  

        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以下稱本條例) 第二條第 

        四項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會處兒少及家庭支持科)                             

主席裁示：請工商發展處瞭解各縣市政府修法情形，並於下次會議中 

          提出說明。 

 

提案二：為因應新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之行政先行制度， 

        現行少年輔導委員會(下稱少輔會)之人力資源及組織定位等尚 

        有許多改進之處，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提請討論如何改善及 

        設立相關法規與機制。(提案單位：苗栗縣第三屆兒少諮詢代 

        表) 

委員綜合意見：列管警察局向中央爭取人力的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請警察局少輔會參考其他縣市做法，並評估可行性，於下 

          次會議中提出報告。 

 

提案三：建議苗栗縣政府多了解兒童及少年生活上的需求以及兒少們在 

        社會上所遇到的煩惱及問題並傾聽兒少們的想法。(提案單 

        位：苗栗縣第三屆兒少諮詢代表) 

主席裁示：請業務單位發函各單位如有兒少相關議題，邀請本縣兒少 

          諮詢代表參與。 

 

提案四：建請本縣所管轄應定期檢查學生交通車是否超載，進而避免 

        交通車因超載而發生危險。(提案單位：苗栗縣第三屆兒少諮 

        詢代表) 

主席裁示：有關國中小及幼兒園的部分，請本府教育處參酌建議事項 

          辦法辦理；高中職以上部分，將會議紀錄發函教育部校外 

          會。 

提案五：建請本縣所管轄之縣、私立高中職及本縣國中小應不定期委   

        派民間團體實施記名霸凌網路問卷調查（下稱霸凌調查），瞭 

        解學生是否遭受霸凌、不公平對待。 

委員綜合意見：建議建立多管道問卷調查，除傳統紙本問卷，亦可建 

              立網路問卷調查，並定期整理相關資料。 

主席裁示：有關霸凌網路問卷調查的部分，請教育處研議可行性。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散會:16時 30分 


